 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28号提案的答复

马金亮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切实重视支持慈善公益事业发展”的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首先，感谢您对我市慈善事业的关注与支持，我市慈善事业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牢固树立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，踔厉奋发、勇毅前行，自觉践行“慈善为民”的宗旨，全力推进慈善组织不断健全、慈善氛围不断浓厚、慈善事业有序规范可持续发展。
一、争取党委支持，夯实慈善基础
一是慈善组织建设是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，为进一步夯实基础，构建大慈善工作格局，我局积极争取，以市委、市政府名义出台了《三门峡市加强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的意见》，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任组长的三门峡市慈善工作领导小组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也相继成立了领导小组，出台了工作意见。《意见》要求，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要主动关心支持慈善事业发展，定期听取慈善事业工作汇报，及时协调解决慈善工作存在的问题；带头参加本地本单位的慈善活动，发挥示范带动效应，共同推进我市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。二是在加强县级层面慈善组织建设的同时，加大乡镇、街道办慈善工作分会，村、社区工作站建设。三是每年召开一次慈善工作会议，慈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参加会议，听取慈善工作汇报。
二、强化宣传，营造浓厚慈善氛围
坚持多措并举，多层次、多渠道、多方位宣传发动。一是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，不断扩大宣传面和知晓率。二是开展“中华慈善日”宣传活动。积极组织全市各级民政部门、慈善组织等，连续多年开展9月5日“中华慈善日”专题宣传活动，通过设立咨询台、展示宣传版面、悬挂横幅、开展义诊、发放宣传页以及印有慈善标语的纪念品等形式，大力弘扬慈善文化，在全社会营造依法行善的良好氛围。三是打造市、县慈善宣传阵地，依托市虢国文化遗址公园、示范区黄河生态廊道、灵宝市市民活动中心、卢氏县健身广场等场所，建设市、县慈善主题公园4个，通过在慈善主题公园举办慈善活动、捐赠仪式、慈善文化普及活动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，将慈善文化渗透到群众日常生活中，营造浓厚的慈善氛围。
为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，鼓励更多的单位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，奉献爱心、报效社会、促进社会进步，我局积极筹备“三门峡市慈善奖”表彰工作，结合本市实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河南省人民政府行政奖励表彰暂行办法》（豫政〔2012〕76号）、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下发 <“河南慈善奖”奖励办法>的通知》（豫人社〔2017〕4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积极与市人社部门沟通，由于表彰奖励项目需经中央和省厅审批，目前表彰项目正在申报中。
三、加快慈善组织培育，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
以优化发展环境为核心，大力培植和发展社会慈善组织。一是全市公益慈善组织发展迅速。2021年，三门峡市民政部门认定的慈善组织3家，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1家，标识的志愿服务组织12家；截至目前，三门峡市民政部门认定的慈善组织11家，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4家，标识的志愿服务组织65家。二是落实税收优惠政策。我局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工作，贯彻落实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公告2020 年第 27 号)要求，不断促进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。截至目前，我市经省财政、税务、民政厅认定的具有税前扣除资格的慈善组织共4家。三是强化监督管理，全力打造阳光慈善。加强慈善组织自我管理，督促慈善组织建立健全内部治理结构，完善决策、执行、坚持制度和决策机构议事规则，加强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，确保人员、财产、慈善活动按照组织章程有序运作。加强日常监管，开展专项行动，依法对慈善组织开展年度检查、信息公开情况专项检查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下一步，我们将更加重视慈善工作落实，加大慈善工作宣传力度、积极推进“三门峡市慈善奖”表彰工作、培育发展公益慈善组织等，促进全市慈善公益上水平、上台阶。
最后，感谢您对我市慈善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，并希望您在以后的工作中多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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